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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證署公告及其他公告 ANÚNCIOS NOTARIAIS E OUTROS

第 一 公 證 署

1.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莆田商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七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 2 號 141/2006 。

澳門莆田商會章程

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澳門莆田商
會”。

第二條：本會以愛國愛鄉、團結鄉
親、服務社會、促進莆澳經貿合作，協助
澳門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繁榮安定澳門為
宗旨。

第三條：本會會址：澳門白朗古將軍
大馬路 63 號宏安大廈一樓 J 座。

第二章

組織與架構

第四條：凡屬莆田旅澳商人，不分性
別，願意遵守本會章程者均可申請為本會
會員。

第五條：本會首屆設創會會長若干
名，此為永遠之榮譽，至下屆起永不增
補。

第六條：會員大會設有由創會會長，
正副會長組成的主席團，負責會員大會的
運作，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下
設理事會，監事會。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 . 審理理事會，監事會之報告與提
案。

2. 履行法律及章程所載之其他義務。

3. 每年召開會員大會一次。

第七條：本會設會長一名，常務副會
長一名，副會長若干名，任期三 年，會長
不在由常務副會長執行會長職權。

第八條：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
事長六名，其職權如下：

1. 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

2. 負責管理秘書處、財務部、福利
部、聯絡部、協調部之運作。

3. 提交年度管理報告。

第九條：監事會設監事長一名，副監
事長四名，其職權如下：

1. 依據本會章程，查核各職員或會員
之違規行為及處分。

2. 每月檢查本會財務運作及賬目一
次。

3. 提交年度財務報告。

第十條：各部職權分配如下：

1. 秘書處：處理本會一切對外對內之
來往書信，文件，通告等，通知各種會
議。

2. 財務部：掌管本會財政收支事項，
每月向監事會公佈賬目一次。

3. 福利部：負責辦理會員之福利，頒
發會員子女品學兼優之學生獎學金。

4. 聯絡部：聯絡政府機關及各商界部
門。

5. 協調部：調解本會會員之間或與客
戶之間的商務糾紛。

第三章

權利與義務

第十一條：會員之權利

1. 有選舉和被選舉權。

2. 有對本會會務建議及監督權。

3. 有享受本會一切福利權。

第十二條：會員之義務

1. 會員入會時應繳交辦證費 MOP$100
元。

2. 一次性繳交MOP$500元者，即為本
會永久會員。

3. 遵守本會章程及決議案，參加本會
和社會公益活動。

第四章

會員入會與退會

第十三條：凡入會者應填寫會員登記
表一份，交相片 3 張，身份證影印本一份
予秘書處，經會員大會批准方為正式會
員。

第十四條：凡會員有違背本會章程、
決議案或在外有損本會聲譽之行為及犯刑
事者，經會員大會批准，予以除名，並無
權索回所繳交之會員費。

第五章

選舉與任期

第十五條：本會之領導機關成員均由
會員大會選舉產生。

第十六條：主席團、理事會及監事會
成員每屆任期三年，連選可連任。各職員
在任期滿前兩個月，由秘書處通知各會
員，召開會員大會，選舉下屆主席團、理
事會及監事會成員名單。

第六章

經費與開支

第十七條：本會經費由會員自動捐款
及上繳會員費所得，一切開支單據由會長
或常務副會長或理事長簽名確認方可報
銷。本會銀行戶口由正副會長、理事長、
監事長 5 人聯名加本會會章開戶，取款時
需5人中任何3人簽署加會章才有效。本章
程如有未盡善處，得由理事會提請會員大
會通過，然後呈交本澳有關政府部門登記
修改之。

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七日於第一公證
署

助理員 Norma Maria de Assis
Marqu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80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800,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和鳴戲劇曲藝協會

中文簡稱為“和鳴”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存檔於
本署之2006/ASS/M2檔案組內，編號為190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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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名稱、會址及宗旨

第一條——本會命名為“澳門和鳴戲

劇曲藝協會”。

第二條——本澳門和鳴戲劇曲藝協會

會址設在澳門河邊新巷 6 號 2 樓（Travessa
Almirante Sergio N.º  6 , 2  Andar,
Macau）。

第三條——甲）本會宗旨在團結對文

化和藝術有一定修養和興趣的人士。以曲

藝、戲劇等表演形式來弘揚中華文化，豐

富廣大市民的文化生活；

乙）促進本澳與外地文化界、藝術界

等人士的交流及合作；

丙）推動澳門的精神文明和道德規範

建設，促進社會繁榮安定。

第二章

會員資格、權利及義務

第四條——本澳所有文化界、藝術界

人士及有一定文化和藝術修養和興趣者擁

護本會章程，均可申請加入本會為成員。

參加者經本會理事會審核批准後便可成為

會員。

第五條——會員權利：

甲）參加會員大會，討論會務事宜；

乙）選舉或被選舉為本會領導機構成

員；

丙）參與本會舉辦的所有綜合性活

動；

丁）享用本會各項設施。

第六條——會員義務：

甲）遵守本會章程、內部規章及會員

大會或理事會之決議；

乙）維護本會的聲譽及參與推動會務

的發展；

丙）按時繳交會費。

第三章

紀律

第七條——會員如有違反本會規章或

作出損害本會聲譽之言行，或有損社會利

益活動，得由理事會作出決定，施予以下

之處分：

甲）口頭勸告；

乙）書面譴責；

丙）開除會籍。

第四章

會員大會

第八條——會員大會為本會之最高職
務權機構，主席團由大會選舉產生，成員
包括會長壹名，副會長壹名及秘書壹名組
成，每三年改選一次，連選可連任。

第九條——每年召開平常會議一次。
在必需的情況下，理事會可隨時建議會長
召開特別會議。並最少要提前八天以郵件
掛號方式，或最少要提前八天透過簽收之
方式而為之。通知上須註明開會之日期、
時間、地點及議程。

第十條——會員大會之職權：

甲）批准及修改章程及內部規章；

乙）選出及罷免理事會及監事會；

丙）通過理事會提交每年的工作計劃
及財政預算並訂下本會工作方針；

丁）審查及核准理事會所提交每年會
務報告及賬目結算。

第五章

理事會

第十一條——理事會由五名至十五名
單數成員組成，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設
理事長壹名，副理事長壹至兩名，秘書長
壹名，財務長壹名及常務理事至十一名，
每三年改選壹次，連選可連任。

第十二條——理事會通常每兩個月召
開例會壹次，討論會務。如有必要，可由
理事長隨時召開特別會議。

第十三條——理事會之職權為：

甲）執行會員大會所有決議；

乙）研究和制定本會的工作計劃；

丙）領導及維持本會之日常會務，行
政管理，財務運作及按時提交會員大會每
年會務報告及賬目結算；

丁）召開會員大會。

第六章

監事會

第十四條——監事會由三名成員組
成，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設監事長壹
名，副監事長壹名，監事壹名，每三年改
選壹次，連選可連任。

第十五條——監事會之職權為：

甲）監督法人行政管理機關之運作；

乙）查核法人之財產；

丙）就其監察活動編制年度報告；

丁）履行法律及章程所載之其他義
務。

第七章

經費，內部規章及修改會章

第十六條——本會為不牟利社團，有
關經費來源主要由會員繳交之會費及各方
熱心人士之樂意捐贈公共實體之贊助。

第十七條——本會設內部規章，規範
領導機構轄下的個別組織，行政管理及財
務運作細則等事項，有關條文由會員大會
通過後公佈執行。

第十八條——本會章程若有遺漏之
處，由會員大會討論，修訂及通過解決。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vinte e sete de Outubro de dois mil e seis.
— O Ajudante, António de Oliveira.

（是項刊登費用為 $1,93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936,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桃園大廈業主委員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存檔於
本署之2006/ASS/M2檔案組內，編號為191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桃園大廈業主委員會章程

第一條

會址與目標

一、本會之名稱為“桃園大廈業主委
員會”。

二、本會會址設於澳門仔卓家村菜
園路 74 號桃園大廈第二座 1 樓 E 。

三、本會之目的是在澳法律制度下保
障業主的合法權益，以利業主安居樂業，
本會是非牟利團體。

第二條
適用範圍及效力

一、桃園大廈住宅單位業主住戶均可
加入成為業主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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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納管理費的承租人，其取得業
主在平常管理事務方面之代理權，或承租
人取得單位業主之授權書，得依法代為行
使規章所定之單位業主之權利。

第三條

會員的權利與義務

一、會員的權利：

a. 參加全體會員大會；

b. 有投票權，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c. 參加業主會舉辦的活動；

d. 行使由法律賦予的權利。

二、會員的義務：

a. 出席大會的會議及於會上表決事
項；

b. 遵守業主會章程和決議；

c. 向業主大會及其理事會提供聯絡資
料（資料保密）；

d. 建立睦鄰互助關係。

第四條
全體會員大會

一、全體會員大會是業主的最高權力
機構，由所有業主組成，每年召開會議一
次，至少十天前通知召開。

二、經五分之一的業主提議或經理事
會過半數的要求，可召開緊急會議。

三、全體會議的職能：

 a. 審議業主會的年度報告；

 b. 選舉產生理事會和監事會；

 c. 決定業主會公共基金的使用方式；

 d. 修改業主會章程；

 e. 罷免本屆理監事會。

四、舉行大會的限制：開會時如人數
不足半數，則順延一小時舉行，屆時則不
論人數多寡，會議 如期舉行，決議則以出
席者之多數票通過而作實。

第五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由十一名委員組成。

二、理事會任期兩年，由會員大會選
出，可連續連任。

三、理事會設主席一名，由理事會成
員互選主席，負責召開會議，主持會議和
編寫會議記錄，並代表出席大會之小業主
簽署會議記錄等工作。

四、理事會成員在任職期間如將其單
位出售，而該理事已不是本大廈之小業主
時，其職位立即罷免。而其職位可由理事
會邀請另一名小業主填補，但必須經過理
事會開會討論決議通過。業主委員會委員
可退出理事會職能，但需要提前一個月前
書面通知理事會主席。

五、理事會若有需要時，由主席召開
會議，會議之決定須經各出席委員之多數
通過，票數相同時，主席之投票具有決定
性。

六、理事會的職能：

a. 執行全體會員大會的決議，決議以
多數人的意見通過；

b . 管理業主會的事務及發表工作報
告；

c. 召開全體會員大會；

d. 理事會在全體大會閉會期間，代表
業主執行大會決議。

e. 於大會舉行前十五天發出會議議
程；

f. 於大會舉行後十五天內將會議記錄
張貼於大廈大堂；

g. 理事會有關決定須由理事會會議通
過，選出最少三名代表簽署。

七、法律追究豁免權：

a. 理事會依桃園大廈業主會的決定，
按法律制度辦事，任何業主和租客不得異
議理事會成員的個人責任。

第六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由三名監事組成，任期兩
年，由會員大會選出，可連選連任。

二、監事會通過互選產生一監事長。

三、監事會的職權：

a. 審核理事會的工作報告；

b. 審核財政報告；

c. 審核明年預算報告。

四、監視業主會的收支。

五、監事會監事在任期間如將其單位
出售，而該監事已不是本大廈之小業主
時，其職位立即罷免。而其職位可由理事
會或監事會邀請另一名小業主填補，但必
須經過委員會開會以決議通過。

第七條

以上未有列明之情況，概以澳門《民
法典》有關規定為依據而處理之。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vinte e sete de Outubro de dois mil e seis.
— O Ajudante, António de Oliveira.

（是項刊登費用為 $1,93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936,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陳村聯誼會

Associação de Amizade de Chencun
de Macau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七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二零零六年社團及財
團儲存文件檔案”第 2/2006/ASS 檔案組第
98 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陳村聯誼會”章程

第一章

名稱、住所及宗旨

第一條

名稱

（一）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陳村聯誼
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Amizade
de Chencun de Macau，英文名稱為
Macao Chencun Friendship Association

（以下簡稱“本會”）。本會屬非牟利社
團，具有法人地位的社會社團，其存續不
設期限，本會受本章程及澳門現行有關法
律條款管轄。

（二）本會之標誌載於本章程附圖。

第二條

住所

本會設於澳門宋玉生廣場181-187號光
輝商業中心12樓M座，可根據需要設立辦
事處。經理事會批准，本會會址可遷至澳
門任何其他地方。

第三條

宗旨

本會宗旨以愛國愛澳的精神，加強澳
門及陳村兩地在經濟、文化、教育、學術
等之交流及合作，共同為陳村和澳門特別
行政區之發展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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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會員資格、權利及義務

第四條

會員

（一）本會會員以個人身份參加；

（二）凡居住於澳門及海外之順德陳

村鄉親或與順德陳村有關係之人士或旅外

鄉親在順德陳村投資的人士贊同本會宗

旨，願意遵守本會會章者，均可申請入

會，入會時須經本會會員介紹，並經理事

會審查認可，在繳納入會會費後，即可成

為會員；

（三）會員有退出本會的自由，但應

向理事會提出書面申請。

（四）通過理事會議決，得聘任會員

及社會賢能對本會有卓越貢獻者為永遠會

長、榮譽會長、名譽會長、名譽顧問等以

指導及推進會務，在下次會員大會時給予

追認。

第五條

會員享有之權利

（一）參加會員大會；

（二）選舉及被選舉權；

（三）對本會會務提出建議及意見；

（四）參與本會舉辦之一切活動；

（五）介紹新會員入會；

（六）退出本會；

（七）享受本會之福利。

第六條

會員應盡之義務

（一）遵守本會的章程並執行一切議

決案；

（二）積極參與、支持及協助本會舉

辦之各項活動，推動會務發展；

（三）按時繳納會費及其他應付之費

用；

（四）不得作出任何有損本會聲譽之

行為。

第三章

紀律

第七條

凡違反本會章程、內部規章以及參與

有損本會聲譽或利益之活動，將由理事會

作出譴責和警告之處分；嚴重者得由大會
取消其會員資格，所繳的一切費用概不發
還。

第四章

組織架構

第一節

一般規定

第八條

本會的組織架構為：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

第九條

本會各機關之據位人每三年選舉一

次，得連選連任。

第十條

（一）本會各機關之選舉取決於候選

之提名，且應在會員大會主席團在職主席

面前進行。

（二）候選之提名，應載有接受全部

候選人之個人聲明。

（三）選舉大會於任期屆滿之年的一

月三十一日前舉行，而候選之提名應於選

舉大會舉行的五天前為之。

（四）在職之成員繼續執行其職務至

被選出之新成員就職時止。

第十一條

（一）本會各機關之主席如長期因故

不能視事，有關機關應在其成員中選出一

新主席，並在會員中為該機關共同擇定一

名新成員。

（二）本會各合議機關之其他成員如

因故不能視事，有關機關之其餘在職成員

應從會員中委任代任人。

（三）在各合議機關主席或某一成員

暫時因故不能視事時，其代任應由因故不

能視事者之所屬機關確定。

（四）被選出或被委任代任之成員，

應擔任該職務至有關前任者之任期終結

止。

第十二條

本會各機關之決議應載於會議紀錄簿

冊內，並應載有出席會議之有關機關多名

據位人之簽名。會員大會之會議紀錄，應
載有主持會議之人之簽名。

第二節

會員大會

第十三條

會員大會：

（一）會 員 大 會 為 本 會 最 高 權 力 架
構。

（二）會員大會的會議由大會主席團
主持，主席團是由一名會長、若干名副會
長和秘書組成。

第十四條

會員大會之職權

（一）修改本會章程及內部規章；

（二）以不記名投票方式選舉理事會
及監事會成員；

（三）審議理事會的工作報告和財務
報告，以及監事會的相關意見書；

（四）決定本會會務方針及作出相應
決議；

（五）通 過 翌 年 度 的 活 動 計 劃 及 預
算。

（六）按理事會提名，授予名譽會員
榮銜；

（七）科處暫停會籍或除名之處分；

（八）在接獲對理事會的決議上訴時
作裁決；

（九）解散本會。

第十五條

（一）會員大會必須每年最少召開一
次，並由會長負責召開，若會長不能視事
時，由副會長代任。

（二）召集書須以掛號信的形式提前
至少 10 天寄往會員的聯絡地址或透過由
會員本人簽收之方式代替，該召集書內應
註明會議召開的日期、時間、地點和議
程。

（三）第一次召集時，會員大會必須
在至少半數會員出席的情況下方可作出決
議，但如不足半數，則於半小時後在同一
地點召開之會議視為第二次召集之會議。
屆時，不論出席之會員人數多少均視為有
效。

第十六條

（一）大會決議取決於出席之會員之
絕對多數票，但不影響以下各款規定之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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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改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之
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三）解散本會之決議，須獲全體會
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第十七條

（一）就本會各機關之選舉、理事會
預算之討論及通過，以及報告書和帳目之
討論及表決，均由會員大會以平常會議為
之。

（二）大會之特別會議得透過大會主
席團主席主動召集，或應理事會、監事會
或三分之二會員要求而召集。

第十八條

會員得委託另一會員代表其本人行使
投票權，委託應以具有前者簽名之文書為
之，其內詳細列明由其代理人參加之會議
資料，或詳細列明其代理權所涉及之事項
類別。

理事會

第十九條

（一）理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出，
其總數必須為單數；

（二）理事會設理事會主席一名、副
主席及理事若干人、司庫及秘書長各一
人，同時，亦設立一常務理事，以便執行
理事會決議及處理本會日常會務，各職位
任期為三年，得連選連任。

（三）理事會下設總務部、財務部、
福利部、組織部、公關部、文教體育部、
婦女部等，該等職位人選由理事會選出，
任期為三年，得連選連任。

（四）理事會會議通常每兩月召開例
會一次，商議會務，如有必要，可由理事
會主席隨時召開特別會議或應半數以上會
員向理事會提出申請而召開。每次理事會
會議之議決及執行情況，須於下一次理事
會上提出報告及確認。

（五）可設候補理事，人數為單數，
且不超過正選理事人數。正選理事缺席或
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候補理事替代。

（六）理事會僅在過半數據位人出席
之情況下，方可作出決議；倘若表決時票
數相同，則理事會主席的投票具有決定
性。

第二十條

理事會為本會會務執行機構，其職權
如下：

（一）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二）主持及處理各項會務工作；

（三）研究和制定本會的工作計劃及
預算；

（四）安 排 會 員 大 會 的 一 切 準 備 工
作；

（五）領導及維持本會之日常會務，
行政管理，財務運作及按時向大會提交會
務報告及帳目結算；

（六）審核新會員入會資格及通過取
消會員資格；

（七）在其職稱範圍內，依照會章處
分違紀會員；

（八）在法庭內外代表本會；

（九）聘 請 本 會 永 遠 會 長 、 榮 譽 會
長、名譽會長、名譽顧問等；

（十）科處譴責和警告之處分；

（十一）領導本會之工作，聘用和辭
退僱員及訂定其報酬。

第二十一條

本會一切責任之承擔，包括法庭內
外，均由理事會主席或其授權人以及任何
兩位理事聯名簽署方為有效。但一般之文
書交收則只須任何一位理事簽署。

第二十二條

理事會主席可解決本會緊急問題，但
事後應在接著的第一次會議時知會理事
會，由理事會確認。

監事會

第二十三條

（一）監事會由大會選出，其總數必
須為單數；

（二）監事會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
長及監事若干名，互選產生，任期年，
得連選連任；

（三）監事會通常每兩月與理事會一
起召開例會一次，共商會務；

（四）監事會僅在過半數據位人出席
之情況下，方可作出決議。

第二十四條

監事會為本會會務的監察機構，其職
權如下：

（一）監察會員大會決議的執行，以
及監察理事會的運作及查核本會之財產；

（二）監督各項會務工作之進展，就
其監察活動編制年度報告；

（三）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

（四）提出改善會務及財政運作之建
議；

（五）監督理事會一切行政決策及工
作活動；

（六）審核本會財政狀況及賬目。

第五章

經費

第二十五條

本會為不牟利社團，有關經費來源主
要由會員繳交之會費及海內外各界熱心人
士之捐贈或公共機構或私人團體之贊助。

第六章

附則

第二十六條

本會設內部規章，規範領導機構轄下
的各部別組織，行政管理及財務運作細則
等事項，有關條文由會員大會通過後公佈
執行。

第二十七條

本會章程之解釋權屬會員大會；本會
章程由會員大會通過之日起生效，若有未
盡善之處，由會員大會討論通過修訂。

第二十八條

本章程所未規範事宜，概依澳門現行
法律執行。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一日於海島公證署

助理員 Manuela Virgínia Cardoso

（是項刊登費用為 $4,72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 722,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展望協進會

Certifico, para publicação, que se encon-
tra depositado neste Cartório, desde vinte e
seis de Outubro de dois mil e seis, sob o nú-
mero quatro no maço de documentos re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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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tes a Associações e Fundações do ano
2006, um exemplar dos Estatutos da Asso-
ciação em epígrafe, do teor seguinte:

澳門展望協進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澳門展望協
進會」。葡文：Associação das Perspec-
tivas de Macau 。英文：Macau Prospect
Association 。

第二條——本會宗旨：以服務社會，
關注民生和經濟發展，為澳門社會繁榮安
定出謀獻策，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在澳門上海街
一百七十五號澳門中華總商會大廈八樓 G
室，在需要時可遷往本澳其他地方，及設
立分區辦事處。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凡年齡在 18 歲或以上，贊
同本會宗旨者申請入會，須經本會兩名理
事推薦及理事會議通過審批，方可成為正
式會員。

第五條——本會會員有下列權利：

一、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二、批評及建議之權；

三、享受本會一切福利之權利。

獨附款：本條一款所指之選舉權及被
選舉權，屬接納入會後三個月之會員方得
享有。

第六條——本會會員有下列義務：

一、遵守會章，執行本會各項決議；

二、推動會務之發展及促進會員間之
互助合作；

三、繳納入會基金及會費。

第七條——（一）會員之會費應於本會
該財政年度（本會財政年度訂公曆十二月
三十一日為結算日）內繳交，逾期時，本
會得以掛號函催繳之。再三十天後，倘仍
未清繳者，則作自動退會論。

（二）自動退會，或停止會籍，或被開
除會籍，或會員資格喪失者，除不得再享
受本會一切權利之外，其所交之基金及各
費用概不發還。

第八條——會員如有違反會章，破壞
本會之行為者，得由理事會視其情節輕
重，分別予以勸告、警告或開除會籍之處
分。會員如對譴責或終止會籍有異議，可

在通知之日起十五天限期內向理、監事會
作出書面申訴。

第三章

組織

第九條——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為會員
大會。其職權如下：

一、制定或修改會章；

二、選舉會長和理事會及監事會成

員；

三、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工作計劃
及重大事項；

四、審查及批准理事會之工作報告。

第十條——本會設會長一人，副會長

一至五人，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任期與
理事、監事相同，連選得連任。會長為本

會會務最高負責人；主持會員大會；對外
代表本會；對內策劃各項會務。副會長協

助會長工作。正、副會長可出席理事會
議，理、監事聯席會議，有發言權和表決

權。

第十一條——本會執行機構為理事
會，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一至

五人，秘書長一人，財務長一人，理事不
超過80人，總數為單數組成，由會員大會

選舉產生。理事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理事長協助會長處理對外事務；負責領導

理事會處理本會各項會務。副理事長協助
理事長工作，如理事長無暇，由副理事長

依次代行理事長職務。理事會設總務部、
財務部及關注小組若干個，具體功能由理

事會訂定。正、副理事長及各部門之負責
人選，由理事會互選產生。理事會認為必

要時，得增設專責委員會，由理事會通過
聘任若干委員組織之。理事會各部、委及

關注小組之職權及工作。由理事會另訂辦
事細則決定之。理事會職權如下：

一、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

二、計劃發展會務；

三、釐定會員入會基金和會費金額、

籌募經費；

四、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及提出建

議；

五、依章召開會員大會。

第十二條——本會屬具法人資格組

織，凡需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或各有關機構
簽署文件時，得由會長或理事長代表；或

經由會議決定推派代表簽署。

第十三條——本會監察機構為監事

會，監事會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一名
至三人。監事不超過10人，總數為單數組

成，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監事任期三
年，連選得連任。其職權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執行會員大會之決
議；

二、定期審查帳日；

三、得列席理事會議或常務理事會
議；

四、對有關年報及帳目製定意見書呈
交會員大會。

第十四條——本會視工作需要，得聘
請對本會有卓越貢獻之人士為名譽會長、
名譽顧問、及其他顧問。

第四章

會議

第十五條——會員大會十二個月舉行
一次，由理事會召集之。如理事會認為必
要，或有半數以上會員聯署請求時，得召
開特別會員大會。會員大會之召集，至少
須於開會前五天通知，並須有超過理事及
監事人數之會員出席，方得開會，如法定
人數不足，會員大會將於超過通知書上指
定時間三十分鐘後作第二次召集，屆時不
論出席人數多寡，會員大會均得開會；選
舉會長、理事及監事時，會員如因事不能
到場，可委託其他會員代為投票。

第十六條——正、副會長，正、副理
事長，正、副監事長聯席會議每年召開兩
次；理事會議或理、監事聯席會議每月召
開一次。會長或理事長或監事長認為有必
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但每次會議均須
三分之一以上人數參加，方得開會。

第十七條——本會各種會議，除法律
規定外，均須經出席人數半數以上同意，
始得通過決議。

第十八條——理事及監事應積極出席
例會及各類會議。若在任期內連續六次無
故缺席，經理事、監事聯席會議核實通
過，作自動退職論。

第五章

經費

第十九條——本會經費如有不敷或有
特別需要時，得由理事會決定籌募之。

第二十條——本會經費收支，須由理
事會造具決算報告經會員大會通過。

第六章

附則

第二十一條——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
過後執行。

第二十二條——本章程之修改權屬於
會員大會。

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私人公證員 許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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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á conforme.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seis de Outubr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Philip Xavier.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2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23,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群益基金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基金會之
章程文本自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六日起，
存放於本署之 4/2006 號檔案組內，並登記
於第 1 號“獨立文書及其他文件之登記簿
冊”內，編號為 4 號，該章程內容載於附
件之證明書內並與原件一式無訛。

《澳門群益基金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基金會定名為“ 澳門群益
基金會 ”；葡文名稱為“ Fundação Kuan
Iek de Macau ”，以下簡稱“ 本基金會 ”。

第二條——本基金會為按民法成立的
機構，受本章程及澳門特別行政區（以下簡
稱“ 澳門特區 ”）適用法律規範，以促進、
發展澳門特區的社會、慈善、公益、文化
教育事業為宗旨，不以營利為目的。

第三條——本基金會的存續不設期
限，辦事處設於澳門賈伯樂提督街 128-
132A豐盈大廈九樓C座。若本基金會認為
有需要及合適時，信託委員會可決議將辦
事處遷往澳門特別行政區內任何其他地
方。

第四條——本基金會按照本章程的有
關規定合法籌募基金並對其進行有效管
理。為此本基金會得利用該等資源進行穩
健、低風險及合理回報的投資，以任何方
式取得或轉讓動產或不動產，將動產或不
動產設立負擔，包括出資於任何商業企
業。

第五條——本基金會將以主辦、合辦
或贊助形式開展或參予符合本基金會宗旨
的各項活動或項目。

第二章

財產與資源

第六條——本基金會的財產包括：

（一）由新華通投資有限公司為創立
本 基 金 會 而 捐 獻 的 創 會 基 金 澳 門 幣
20,000,000.00；

（二）由南聯投資地產有限公司各股
東捐獻的有關該公司的股額及因該等股額
所引致的全部權益；

（三）由新華通投資有限公司各股東
捐獻的有關該公司的股額及因該等股額所
引致的全部權益；

（四）在履行職責時獲得或取得的一
切財產、權利或義務。

第七條——本基金會的資源包括：

（一）依法通過各種活動合法籌集善
款；

（二）依法接受澳門特區當地或以外
的組織、法人或個人提供的資金、物質捐
贈、遺產、遺贈及贈與；

（三）透過對本身財產進行投資而取
得的動產或不動產，或以其他名義合法取
得的動產或不動產。

第三章

組織架構

第八條——本基金會設置以下機關：

（一）信託委員會；

（二）管理委員會；

（三）監事會。

第九條——信託委員會、管理委員會
及監事會成員均屬無償性質，由社會各領
域中熱心於促進、發展澳門的社會慈善公
益、文化、教育事業的人士選任組成。

第十條——在不妨礙上述第八條所述
機關之權限下，本基金會得按實際需要設
立其他技術性輔助單位，其設立、組成與
運作均受本章程及信託委員會通過的內部
規章規範。

第四章

信託委員會

第十一條——信託委員會由單數成員
組成，最少3人，最多9人；任期三年，可
以連選連任。

第十二條——信託委員會設主席一名
及委員若干名，各職務由成員互選產生。

第十三條——本基金會創立人為信託
委員會當然成員，任期不限，至放棄委任

時終止。首屆信託委員會成員由創立人選
任；續後各屆成員由任期將屆滿的信託委
員會選任。

第十四條——信託委員會每半年最少
舉行平常會議一次，亦可應主席或三分之
一在職成員聯名要求，或應管理委員會要
求，經信託委員會主席召開特別會議。

第十五條——信託委員會會議是以掛
號信或透過簽收的方式進行召集，召集書
內應指出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事
日程，且需附上擬審議的重要文件之副
本。如屬平常會議，最少於會議指定日期
前八天作出召集；而特別會議，則最少於
會議指定日期前三天作出召集。

第十六條——信託委員會為合議機
關，會議須有至少過半在職成員出席方為
有效。其決議須經出席者以多數贊成票通
過，如票數相同時主席可多投一票。

第十七條——信託委員會可根據其成
員有違尊嚴、已犯嚴重過錯或明顯漠視其
職責為理由，而終止該成員的任期；在這
情況下，終止任期的決定必須進行秘密投
票，且須獲最少三分之二在職成員通過方
為有效。

第十八條——信託委員會的主要權限
為：

（一）代表本基金會向第三人作出任
何行為或簽訂任何合同，又或在法庭內外
代表本基金會，而不論作為原告或被告；

（二）確保維護基金會的宗旨，訂定
基金在運作、投資政策符合上述要求的主
要原則，並訂定相關政策及一般指引；

（三）議 決 翌 年 度 的 活 動 計 劃 、 預
算；審議及通過管理委員會提交的上一年
度的工作報告、財務報告及監事會的意見
書；

（四）可要求管理委員會成員列席會
議並作出必要的解釋，但不具投票權；

（五）議決其成員的任命、免職及選
任新一屆信託委員會成員；

（六）委任及罷免管理委員會及監事
會成員；

（七）議 決 設 立 其 他 技 術 性 輔 助 單
位；

（八）審批超過十萬澳門幣以上的資
助批給；

（九）對接受津貼、捐獻、贈與或遺
產給予許可；

（十）訂定本身及管理委員會的內部
規章；

（十一）  解釋及修改本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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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法律、本章程及其規章所賦予
的其餘職責。

第五章

管理委員會

第十九條——管理委員會由經信託委
員會委任的單數成員組成，最少 3 人、最
多 5 人，向信託委員會負責；信託委員可
兼任管理委員，任期與信託委員會相同，
可以連選連任。

第二十條——管理委員會設主席一名
及委員若干名，各職務由成員互選產生。

第二十一條——管理委員會每三個月
最少舉行平常會議一次，由主席主動召
集，亦可由主席應多數成員要求召開特別
會議；會議須有至少過半在職成員出席方
為有效，其決議須經出席者以多數贊成票
通過，如遇票數相同時，主席可多投一
票。此外，若主席認為有關決議違反本基
金會宗旨時，亦可行使否決權。

第二十二條——主席行使上款所指否
決權時，有關決議須經信託委員會追認才
產生效力。

第二十三條——管理委員會主要職權
為：

（一）草擬基金管理的內部規章，並
呈交信託委員會議決。根據信託委員會制
定的基金運作、投資政策，訂定具體執行
方案及工作細則；

（二）建 議 設 立 其 他 技 術 性 輔 助 單
位，並為其組成及運作訂定相關的規章；

（三）許可作出與基金會履行其職責
時所需的開支；

（四）在 信 託 委 員 會 許 可 下 接 受 津
貼、捐獻、贈與或遺產；

（五）草擬每年的活動計劃及預算，
並將之呈交信託委員會議決；

（六）設立及維持內部收支制度，使
能隨時、準確及完整地反映出基金會的財
政狀況；

（七）編 制 年 度 工 作 報 告 和 財 務 報
告，並呈交信託委員會通過；

（八）每六個月編制一份活動工作報
告呈交信託委員會；

（九）管理基金會的財產，並為此進
行一切所需行為；

（十）對資助不超過十萬澳門幣的項
目，進行審核、批給，超過此數，需呈交
信託委員會審批；

（十一）  執行信託委員會主席佈置的有
關工作；

（十二）  管理基金會日常投資和屬下機
構的運作；

（十三）  必要時可向信託委員會主席提
議召開信託委員會特別會議；

（十四）負責聘請及辭退基金會的員
工，及訂定員工之薪酬及福利等制度。

第六章

監事會

第二十四條——監事會由經信託委員
會委任的三名成員組成，信託委員可兼任
監事會成員，任期與信託委員會相同，可
以連選連任。

第二十五條——監事會設主席一名，
由成員互選產生。

第二十六條——信託委員會得將監事
會的職務交由一名核數師或一間核數師事
務所負責。

第二十七條——監事會每年最少舉行
平常會議一次，亦可應主席要求召開特別
會議；會議須有至少過半在職成員出席方
為有效，其決議須經出席者以多數贊成票
通過，如遇票數相同時，主席可多投一
票。

第二十八條——監事會的權限包括：

（一）監事會有權限：

（1） 審查基金會的工作年度資產負債
表及賬目，查閱及取得由核數師或核數師
事務所對基金會財政狀況所作的獨立審核
報告，並制作年度意見書；

（2 ）每六個月審核基金會的財務狀
況，以確定其執行符合規範；

（3）請求管理委員會提供履行職責所
需的一切協助；

（4）應信託委員會主席要求，執行其
他監察職責。

（二）為履行上述職責，監事會有權
查閱及取得基金會的任何文件。

（三）在上條所述的情況下，如有關
文件列為保密，監事會各成員有保密的義
務，否則對由此引致的後果負連帶責任。

（四）如監事會認為基金會財務狀況
存在不正常的情況，有義務通知信託委員
會，並向其提出糾正的建議。

第七章

代任

第二十九條——代任人的權力：

（一）如信託委員會主席、管理委員
會主席或監事會主席因故不能視事或迴

避，須指定有關機構的一名成員於會議上
代任其職權權限；

（二）代任人的權力僅限於在會議上
行使權力，被代任人有特別指明事項及聲
明者除外。

第八章

基金管理

第三十條——基金管理工作向信託委
員會負責，有關管理原則由信託委員會制
定，具體實施委託管理委員會辦理。

第三十一條——本基金會將嚴格執行
財務管理制度的相關規定，保證會計資料
合法、真實、準確及完整。基金將實行獨
立帳戶、獨立核算。

第九章

終止或消滅

第三十二條——本基金會如需終止活
動或消滅時，必須由信託委員會主席會同
一半或以上在職成員聯名提出，並經由信
託委員會特別會議及三分之二或以上在職
成員通過確認方為有效；確認後，必須即
時成立清算小組，負責處理善後事宜。

第十章

臨時規定

第三十三條——本基金會未委任各機
關之成員前，創立人擁有本章程賦予之所
有權力，並負責委任本基金會信託委員會
的第一屆成員。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一日於澳門特別行
政區

私人公證員 林笑雲

（是項刊登費用為 $3,97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974,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Baker Tilly (Macau) Sociedade de
Auditores»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por escritura de 27 de Outubro de 2006, exa-
rada a fls. 37 e seguintes do livro de notas
para escrituras diversas n.º 18, deste Cartório,
procedeu-se à alteração dos estatutos da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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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edade civil mencionada em epígrafe, cujo
artigo primeiro passa a ter a redacção que
consta da cópia anexa:

Artigo primeiro

A sociedade civil adopta a denominação

«Baker Tilly (Macau) Sociedade de Auditores»,
em chinês «正風（澳門）會計師事務所» e em
inglês «Baker Tilly (Macao)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e tem a sede em Macau, na Ala-
meda Dr. Carlos D’Assumpção, n.º 263, Edi-
fício China Civil Plaza, 6.º andar «N».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trinta e
um de Outubr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
tário, Rui Afonso.

（是項刊登費用為 $43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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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嘉華銀行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試算表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

（是項刊登費用為 $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分行經理 會計主任

黃偉興 吳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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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豐銀行有限公司

試算表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

O Administrador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Sio Ng Kan Chio Io Va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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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永亨銀行有限公司

試算表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

董事兼總經理 財務主管
李德濂 吳佳民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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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國際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試算表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

總經理 總會計師
葉啟明 蔡麗霞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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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試算表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

總經理 首席財務官
沈曉祺 雷國泰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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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銀行 - 澳門分行

試算表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總經理 會計主管

陳煒 梁惠娟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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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CHONG HING BANK LTD., MACAU BRANCH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0 de Setembro de 2006

O Administrador,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Lam Man King Wong Fong Fei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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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CO DE DESENVOLVIMENTO DE CANTÃO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0 de Setembro de 2006

Presidente,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Guo ZhiHang Lucia Che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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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CO DA AMÉRICA (MACAU), S.A.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0 de Setembro de 2006

O Administrador,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Kenneth K. H. Cheong Theresa M. I. Le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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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G SENG BANK LIMITED

SUCURSAL DE MACAU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0 de Setembro de 2006

O Gerente da Sucursal de Macau A Chefe da Contabilidade,

Charles Kwan Tracy Cheu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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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CO SENG HENG, S.A.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0 de Setembro de 2006 (Consolidado)

Administrador Executivo e Gestor Principal Sub-Gerente Geral-Financeiro de Administração

Huen Wing Ming, Patrick Bao King To, Raymond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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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CO SENG HENG, S.A.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0 de Setembro de 2006

Administrador Executivo e Gestor Principal Sub-Gerente Geral-Financeiro de Administração,

Huen Wing Ming, Patrick Bao King To, Raymond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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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DADE FINANCEIRA SENG HENG CAPITAL ÁSIA, S.A.R.L.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0 de Setembro de 2006

Administrador Executivo e Gestor Principal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Huen Wing Ming, Patrick Bao King To, Raymond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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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 CHARTERED BANK MACAU BRANCH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0 de Setembro de 2006

O Gerente-Geral,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Henry Brockman Winnie Lou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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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第一渡輪服務（澳門）有限公司

  （於英屬處女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資產負債表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港幣 港幣

附註：

新世界第一渡輪服務（澳門）有限公司是一所於英屬處女島註冊之有限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八月二十一日，公司與聯號之恆達環
球有限公司達成一項管理協議。恆達環球有限公司為一所在香港註冊之有限公司，並於澳門設有分公司。該協議約定由新世界第一渡
輪服務（澳門）有限公司管理恆達環球有限公司之澳門（外港）與香港海上客運服務。因此，該客運服務營運的財務狀況已反映於新
世界第一渡輪服務（澳門）有限公司之賬目中。

董事會代表：許招賢先生 會計經理：許立生先生

二零零六年十月十八日於澳門

管理層報告書

新世界第一渡輪服務（澳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新渡輪（澳門））於一九九九年八月初成立，並於二零零零年一月接辦來往澳
門至九龍尖沙咀之客運航線。新渡輪（澳門）一貫之服務宗旨為「服務優質、乘客第一」。為配合澳港旅遊業高速發展，新渡輪（澳
門）自接辦六年多以來，不斷擴充船隊至八艘高速雙體船，其中五艘時速高達 46 海浬。全面提升船隊質素後，新渡輪（澳門）提供
半小時一班的服務，更於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延長夜航服務時間至凌晨十二時半，提供每日超過六十班次，為來往澳港兩地旅客提
供更頻密、快捷、舒適的服務。

雖然油價在過往數年急劇上升，令經營成本不斷增加，新渡輪（澳門）努力透過開源節流有效地減輕油價上升帶來之負面影響。
隨著祖國繼續開放更多城市居民到澳港自由行及一系列相繼落成的澳門娛樂及渡假設施，新渡輪 （澳門）對未來澳港客運渡輪業務
充滿信心。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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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五年活動摘要

活動摘要

澳電近年積極調整電費，回饋客戶。為延續此政策，在不影響服務質素的大前提下，澳電於 2005年將用戶的首次接駁費用調低
一半，加上過去五年總共減去的 10% 電費，充份展示澳電在改善本澳投資條件和社會發展上所投入的努力。

為減輕客戶在高油價下的負擔，澳電更決定將 2005 年第四季的燃油附加費下調 15% 。

受到博彩業開放後多個大型投資項目的刺激，本澳的耗電量於 2005 年首次錄得自 1993 年以來的雙位數字增長。

2005年，澳電的客戶人數突破20萬，隨著客戶人數越來越多，澳電所面對的挑戰亦越來越大，因此，澳電必須不斷改善服務質
素，方能滿足廣大客戶。

澳門特區政府經過多方考慮，最終決定不會在本澳增加額外的發電設備容量。

為應付各項投資項目來年的用電需求，澳電必須加強與廣東省的電力聯網，逐步輸入更大比重的電量，以滿足與日俱增的耗電
量。因此，澳電已開始跟中國南方電網公司加緊聯繫，以確保並提高現有的電力供應穩定可靠性。

澳門特區政府於 2005 年成立了能源業發展辦公室。今後澳電將全方位與之緊密合作。

專營合約檢討方面，澳電已跟政府開始進行中期檢討工作，檢討過程須聽取各界同業友好的意見和訴求，希望澳電能夠為支持本
澳急速發展進一步貢獻力量。

澳電向來極為重視涉及員工健康及安全等重要事項的營運條件，遂於2005年開展OHSAS 18001的認證工作，成為該年值得重視
的項目之一，認證工作預計於 2006 年完成。

此外，威尼斯人變電站的工程經已展開。此變電站專為目前在路新城區大興土木的企業而設。因此，該項目的經費由客戶提
供，而澳電則負責監督工程進展，以及竣工後的管理工作。

（吉瓦時） 2005 2004

以本身產電量及其他購入的電量，滿足本澳整體需求。 澳電本身產電量 1,913.9 1,882.3

值得注意的是，從內地購入的電量增長超過一倍。 從中國內地購入電量 340.8 148.1

從焚化中心購入電量 62.8 62.5

（兆瓦） 2005 2004

最高負荷在 7 月錄得，而最低負荷則在 1 月錄得。 最高負荷 479.5 430.8

2004 年最高及最低負荷分別在 6 月及 1 月錄得。 最低負荷 121.2 105.1

2005 2004

用戶增長再次少於售電增長，反映人均耗電量上升。 用戶人數 203,107 199,582

增長率（%） 2.0 2.3

售電量（吉瓦時） 2106.4 1884.2

增長率（%） 11.8 7.7

（澳門幣百萬元） 2005 2004

用於輸配電方面的投資，主要為新口岸填海區所興建的

新變電站，耗資澳門幣 0.31 億元，其次則為改善輸配電 全年投資 296 306

網工程，耗資澳門幣 0.87 億元。

截至 12 月 31 日，員工人數為 718 人，低於 2004 年的 725 人。員工平均年齡由 2004 年的 46.2 歲下降至 46 歲，而平均服務時間亦
由 2004 年的 20.8 年下跌至 20.6 年。

按專營合約所規定的最低利潤，澳電 2005 年的純利為澳門幣 4.231 億元（2004 年為澳門幣 4.376 億元），而除稅後、融資前的淨
現金流量為澳門幣 5.303 億元（2004 年為澳門幣 4.486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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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ório e contas 2005

1. Síntese da Actividade

Dando continuidade à política de redução sustentada dos nossos preços, sem quebra da qualidade que já atingimos, baixámos para
metade, em 2005, o montante da comparticipação devida pela ligação à rede o que, a par com a redução de quase 10% nas tarifas que
efectuámos nos últimos 5 anos, traduz o esforço que fazemos no sentido de melhorar as condições para o investimento e para o desenvol-
vimento social em Macau.

Nesta linha, decidimos ainda durante o 4.º trimestre reduzir em 15% a cláusula automática de ajustamento das tarifas ao preço do
combustível.

O ano de 2005 foi também o primeiro, desde 1993, em que o crescimento do consumo de electricidade atingiu os dois dígitos, como
resultado dos projectos que, após a abertura do mercado do jogo, começaram a ser lançados.

Em 2005 atingimos 200 000 clientes activos o que representa para nós o desafio de continuarmos a melhorar a nossa prestação a um cada
vez maior número de clientes.

Tendo em conta considerações de diversa índole, decidiu o Governo da RAEM que não será instalada capacidade adicional de geração
em Macau o que, face às previsões de consumo nos próximos anos implicará o reforço da interligação com a rede da província de Cantão,
donde passaremos a importar uma parte cada vez mais significativa da energia necessária à satisfação dos nossos consumos.  Acentuámos,
por isso, os contactos com a empresa Southern Grid no sentido de podermos continuar a garantir ou mesmo melhorar os actuais níveis de
fiabilidade que oferecemos aos nossos clientes.

Devemos ainda salientar a criação pelo Governo da RAEM, em 2005, do Gabinete para o Desenvolvimento do Sector Energético
(GDSE), organismo com quem passámos a cooperar intensamente na área da nossa actividade.

Nos termos do contrato de concessão, iniciámos com o Governo o processo de revisão do desempenho que nele se prevê, cujo resultado,
tendo em conta os diferentes interesses envolvidos, esperamos seja o de contribuir ainda mais para o acentuado desenvolvimento da
RAEM que se projecta.

Entre múltiplas outras actividades que desenvolvemos em 2005, devemos ainda sublinhar o lançamento do processo de certificação nos
termos da norma OSHAS 18001 que se deverá concluir em 2006, o que revela também a nossa preocupação com os aspectos operacionais
que envolvem matérias tão importantes quanto a saúde e a segurança.

Deve ainda destacar-se o lançamento da Subestação Venetian, dedicada especificamente àquele empreendimento em construção no
COTAI e por isso suportada pelo cliente, que supervisionamos e que, após conclusão, será integrada na nossa gestão.

(GWh) 2005 2004

A procura total foi satisfeita através de meios próprios e de Produção própria 1 913,9 1 882,3
compra a entidades externas. É de salientar a importação Importação 340,8 148,1
que mais que duplicou. Central de Incineração 62,8 62,5

(MW) 2005 2004

A carga máxima foi alcançada em Julho (2004: Junho); Carga máxima 479,5 430,8
a mínima foi registada em Fevereiro (2004: Janeiro). Carga mínima 121,2 105,1

2005 2004

Volta a verificar-se um acréscimo mais reduzido do número Número de clientes 203 107 199 582

de clientes relativamente às vendas, reflectindo um aumento Crescimento médio (%) 2,0 2,3

significativo do consumo per-capita. Vendas (GWh) 2 106,4 1 884,2

Crescimento (%) 11,8 7,7

(M. MOP) 2005 2004

No domínio do investimento destaca-se sobretudo a área da Investimento anual 296 306
rede de transmissão e distribuição, com a nova Subestação
do NAPE (MOP 31 milhões), e o alargamento e melhoria
da rede (MOP 87 milhões).

No final do exercício, a empresa tinha ao seu serviço 718 trabalhadores permanentes (2004: 725), cuja média etária é de 46,0 anos
(2004: 46,2), sendo o tempo médio de serviço de 20,6 anos (2004: 20,8).

O resultado líquido do exercício, apurado através da aplicação dos mínimos considerados no Contrato de Concessão foi de MOP 423,1
milhões (2004: MOP 437,6 milhões), enquanto que os fundos líquidos gerados depois de impostos e sem serviço da dívida foram de MOP
530,3 milhões (2004: MOP 448,6 milhõ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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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監事會意見書

各位股東：

董事會按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二十六條e項之規定， 提交二零零五年度結算、年報及利潤分配建議書， 以供本監事會
發表意見。 而核數師澳門德勤會計師行對有關帳目之報告書亦一併遞交。

在整年間， 監事會一直注意公司之業務， 並與執行委員會及董事會保持定期聯繫，以及經常獲其提供充份的解釋和合作。

經審查及分析被提交之文件後， 監事會證實該等文件充分且適當地反映了公司的財產及經濟狀況。

董事會年報顯示，公司財政穩健， 擁有良好的技術水平，不斷提升運作效率及客戶服務之質素，並擴大對外合作。

核數師報告得到監事會恰當審議，  報告指出所提交之帳目報告文件，  均遵照公司的會計原則及遵守合約的條款， 並充份地證
明公司在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政狀況， 以及截至該日止全年度之業績及現金流量。

有鑒於此， 監事會建議通過：

1. 二零零五年度之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

2. 董事會年報；

3. 董事會利潤分配建議書。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八日於澳門

唐錫根 Fernando M.C. Reisinho 石建明

（主席） （成員） （成員）

Parecer do Conselho Fiscal da

CEM — Companhia de Electricidade de Macau, S.A.

Ex.mos Senhores Accionistas,

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da CEM — Companhia de Electricidade de Macau, S.A., submeteu ao Conselho Fiscal, nos termos da
alínea e) do artigo 26.º dos Estatutos da Empresa, para parecer, o Balanço das Contas, o Relatório Anual e a Proposta de Aplicação de
Resultados respeitantes ao exercício de 2005.  Complementarmente foi também enviado o Relatório dos Auditores Externos «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International (Macau)» sobre as contas da CEM relativas àquele mesmo exercício.

O Conselho Fiscal acompanhou, ao longo do ano, a actividade da empresa, tendo mantido contacto regular com a Administração e dela
recebido sempre e em tempo oportuno, a necessária colaboração e esclarecimentos.

Apreciados e devidamente analisados os documentos remetidos para parecer deste Conselho, constatou-se que os mesmos são suficien-
temente claros, reflectindo a situação patrimonial e económico-financeira da Companhia.

O Relatóri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salienta a solidez financeira e técnica da Companhia.  A Companhia continua a melhorar de
forma eficaz as suas operações e a qualidade dos serviços prestados aos clientes. A Companhia continuou a expandir a sua cooperação com
outras empresas e entidades.

O Relatório dos Auditores Externos, tido em devida conta pelo Conselho Fiscal, refere que os documentos de prestação de Contas
apresentados evidenciam de forma satisfatória a situação financeira da Companhia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5 e os resultados das opera-
ções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naquela data, em observância dos princípios contabilísticos da empresa e dos termos do Contrato de
Concessão.

Face ao exposto, o Conselho Fiscal deliberou dar parecer favorável à aprovação dos seguintes documentos:

a. Balanço e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do exercício de 2005;

b. Relalório Anual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c. Proposta de Aplicação de Resultados formulada pel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Aos 28 de Março de 2006.

Tong Seak Kan, Michael Fernando M. C. Reisinho Shek Kim Ming, Dennis

(Presidente)  (Vogal) (Vo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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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數師報告書

致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及董事局成員

本核數師行已完成審核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及截至該日止年度之收益表及現金流量
表。　貴公司之管理層須負責編製這些財務報表。本行之責任是根據本行審核工作之結果，對該等財務報表表達獨立之意見，並根據
審計約定書的條款向　貴公司之股東作出報告，而非作任何其他用途。本行並不會就本報告的內容對任何其他人士作出承擔或負上責
任。

本行是按照由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核准的核數準則及由經濟財政司司長核准的核數實務準則進行審核工作。此等準則要求本
行在策劃及進行審核工作時，以獲得充分之憑證，就該等財務報表是否存有重要錯誤陳述，作出合理之確定。審核範圍包括以抽查方
式查核與財務報表所載數額及披露事項有關之憑證，亦包括評估管理層於編製該等財務報表時所作之重大估計、所應用之會計準則及
整體財務報表的陳述。本行相信，本行之審核工作已為下列意見建立了合理之基礎。

本行認為上述之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　貴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政狀況及　貴公司截至該日止年
度之業績和現金流量，並已按照載於財務報表附註二之會計政策，及載於財務報表附註一之專營合約條項而編製。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澳門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Parecer dos auditores

Para os accionistas e 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da Companhia de Electricidade de Macau — CEM, S.A.

Examinámos as contas financeiras da Companhia de Electricidade de Macau — CEM, S.A., que compreendem o Balanço Geral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5 e a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Líquidos do exercício de 2005. A elaboração das contas financeiras são da respon-
sabilidade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A nossa responsabilidade consiste em expressar uma opinião a estas contas financeiras basean-
do na nossa auditoria. Este parecer é efectuado somente para os endereçados, como órgão social, de acordo com os termos acordados da
prestação do serviço, e não para outros fins. Não assumimos nem aceitamos responsabilidade perante qualquer outra pessoa pelo conteúdo
deste parecer.

Efectuámos a auditoria de acordo com as Normas de Auditoria aprovadas pelo Chefe do Executiv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e as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aprovadas pelo Secretário para a Economia e Finanças. Estas normas requerem que pla-
neemos e executemos a auditoria para obtermos uma razoável segurança se as contas financeiras estão isentas de quaisquer significativas
distorções. Uma auditoria inclui verificação por testes, evidências que suportem as informações e expressão monetária nas contas financeiras.
Uma auditoria inclui também a avaliação dos princípios contabilísticos aplicados e significativas estimativas efectuadas pel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assim como a adequada integral apresentação das contas financeiras. Entendemos que a auditoria efectuada nos dá uma
razoável base para expressar a nossa opinião.

Na nossa opinião, as contas financeiras acima referidas, apresentam de forma verdadeira e apropriada a situação financeira da Compa-
nhia de Electricidade de Macau — CEM, S.A.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5, bem como os resultados das suas operações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naquela data de acordo com os princípios contabilísticos constantes nas notas 2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e os termos
do Contrato de Concessão mencionados na nota 1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Macau

24 de Março de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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